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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投资”）的通知，获悉富春投资

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富

春

投

资 

是 

8,000,000 2016-4-29 2018-4-2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1.33% 融资 

10,850,000 2016-12-15 2017-12-14 
齐鲁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36% 融资 

9,240,000 2016-12-21 2017-6-2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3.08% 融资 

6,100,000 2016-12-22 2017-6-2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8.64% 融资 

10,000,000 2017-4-13 2022-4-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14.16% 

质押

担保 

5,500,000 2017-6-13 2018-6-1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7.79% 融资 

小计 49,690,000    70.37%  

(二)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16年12月19日，富春投资由于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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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8,350,000股质押给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12

月19日，质押期限182天。质押股份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将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017年6月14日，富春投资将上述质押给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

限售流通股8,350,000股股票全部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股份质押手续已于

2017年6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三) 股东股份合计被质押的情况 

1、 2016年4月29日，富春投资由于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

售流通股8,000,000股质押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4

月29日，回购到期日为2017年4月27日。2017年4月26日，富春投资办理质

押延期购回手续，将回购日期延期至2018年4月26日。质押股份自该日起，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将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 2016年12月15日，富春投资由于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

售流通股10,850,000股质押给齐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初始交

易日为2016年12月15日，质押期限365天。质押股份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将予以冻

结不能转让。 

3、 2016年12月21日，富春投资由于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

售流通股9,240,000股质押给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

12月21日，质押期限182天。质押股份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将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4、 2016年12月22日，富春投资由于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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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流通股6,100,000股质押给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

12月22日，质押期限182天。质押股份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将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5、 2017年4月13日，富春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

10,000,000股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用于为上市公司

并购贷款授信质押担保，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4月13日，质押期限5年。质

押股份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

除质押登记之日止，将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6、 2017年6月13日，富春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

5,500,000股质押给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6月13日，

质押期限365天。质押股份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将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至公告披露日，富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70,616,938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8.58%，其中合计质押的股份为 49,69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70.37%，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8%。 

(四) 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富春投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变动如

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

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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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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